
 

关于对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 8 号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晚间，你公司直通披露了《重大资产购买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

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新生物”）100%

股权作价确定为 27.50 亿元，你公司拟收购迈新生物 65.55%的股权，

交易价格为 180,262.50 万元。2019 年 12 月 6 日，你公司向交易对方

累计支付 5 亿元的预付款，其中 5,000 万元为定金。 

（1）请说明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投资”）收

购迈新生物 30%股权的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与公司收购迈新生物

65.55%股权的定价依据是否一致。 

（2）《购买资产协议》仍需要经过你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才能生

效。请说明你公司预先支付款项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是否超越权限，如未能达成交易，已支付款项收回相关

的条款以及保障资金安全的措施。 

（3）国药投资是否按照收购比例向交易对方支付预付款和定金，

收购迈新生物股权的交易安排是否谨慎、合理、公允，是否存在重大



风险，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2.迈新生物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0 年、2021 年，业绩承诺的补偿

义务人为各转让方。如果在业绩承诺期内迈新生物未能完成累计承诺

净利润，补偿义务人按照其在第二次交割的 42.55%股权中转让的比

例承担责任，且承担现金补偿义务的时间不早于 2022 年。 

（1）请说明你公司收购迈新生物 65.55%股权，而业绩补偿承诺

仅对其中 42.55%股权进行补偿的原因和合理性。 

（2）草案显示，基于累计实际净利润是否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

的 80%，具体补偿金额存在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请说明业绩补偿方

案做分层安排的具体考虑；对实际净利润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 80%的

情形，没有以交易对价为限进行补偿，而仅对业绩差额承担补偿义务

的原因和合理性。 

（3）请结合前述业绩补偿仅考虑迈新生物 42.55%股权、具体补

偿金额计算方式存在差异的情形，说明是否存在补偿义务不能得到充

分覆盖的风险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业绩补偿方案是否损害上市公司

或中小股东权益，并请在草案中补充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3.福州缘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缘朗投资”）

拟向上市公司转让迈新生物 3.8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将不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收购缘朗投资持有迈新生物剩余 4.45%

的股权。请结合缘朗投资的股东结构、公司治理机制、决策程序等，

说明本次交易不收购迈新生物剩余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 

4.2020 年 5 月 29 日，你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证监



会审核通过，募集资金不超过 12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该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国药投资持有公司共计

87,209,302 股，占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14.81%，并成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本次交易你公司拟与国药投资共同采用支付现金方式收购

迈新生物合计 95.55%的股权，其中你公司拟收购迈新生物 65.55%的

股权，交易价格为 180,262.50 万元。 

（1）请结合你公司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状况、现有货币资金

余额及用途、未来支出计划、可利用的融资渠道、授信额度等，补充

说明资金筹措的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如果资金筹集不到位，是否可能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是否将使用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披露是否真

实、准确。 

（2）请结合你公司收购股权的具体资金来源、非公开发行和收

购股权的时间安排等，说明向国药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与合作收购迈

新生物股权是否存在关联，两者是否互为生效条件，公司与国药控股、

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 

5.GL Instrument Investment L.P.（以下简称“GL”）和广州德福二

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福二期”）合计持有迈新

生物 32.25%股权，GL 的实际控制人和德福二期的实际控制人系为夫

妻，GL 及德福二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请结合迈新生物的股权结构

和治理机制，说明 GL 及德福二期是否构成对迈新生物的控制，明确

迈新生物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缘朗投资作为股权激励平台以 2,300 万元价格认购迈新生物新

增注册资本 5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缘朗投资持有迈新生物 10%股

权。除福州泽和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泽和”）外，

缘朗投资的其余合伙人为增资前股东。 

（1）请结合福州泽和的股东构成，说明福州泽和以净资产账面

价值增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列示参与股权激励人员的任职情况，并结合股权激励方

案说明各激励对象受让股份转让比例、转让价格及其确认依据，以及

转让时点、限售期等具体安排。 

（3）请结合迈新生物的历史沿革，说明迈新生物核心技术、业

务的来源、演变，核心人员及团队的构成情况，收购后稳定核心人员

的措施及其有效性。 

7.请以列表方式穿透披露至本次交易对方最终出资的法人、自然

人等，补充说明每层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对方穿透后计算的

合计人数，是否超过 200 人，股东人数是否合规，以及对本次收购可

能造成的影响。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2019 年度，迈新生物实现营业收入 43,257.42 万元，同比增长

28.68%，其中经销模式营业收入 8,189.83 万元，占收入比重为 18.93%。

2019年、2018 年，迈新生物销售商品的毛利率分别为 88.22%、84.42%。 

（1）请按主要产品分别列示 2019 年、2018 年各产品的营业收

入及毛利率。 

（2）2019 年度，迈新生物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8.68%，而营业成



本同比下降 3.58%。请结合具体产品、营业成本构成，说明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 

（3）请补充说明经销模式的收入确认原则和结算方式。 

（4）2019 年、2018 年，迈新生物采购单/多克隆抗体、检测系

统试剂盒二抗和结合物的金额占总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89.70%、

92.93%，迈新生物的主要产品即为一抗产品、二抗产品、检测试剂盒。

请分别说明 2019 年、2018 年迈新生物自产、外购产品的销售收入金

额及占比，迈新生物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是否具有较高技术壁垒，同

时结合公司近五年毛利率和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销售商品毛利率较

高的合理性。 

9.请补充披露全自动病理染色仪的工艺流程、采购模式、生产模

式、销售模式，以及报告期内的产量、库存、销售情况。 

10.2019 年末，迈新生物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3,108.80 万元，占总

资产比例为 5.97%。草案显示，迈新生物 “生产能力不受机器、设

备等限制，可以通过增加人员的方式提升产量”。 

（1）请结合迈新生物的生产模式、同行业公司情况等，说明生

产能力不受机器、设备等限制的原因和合理性。 

（2）请补充披露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房屋建筑物

及其取得和使用情况、成新率或尚可使用年限。 

11.迈新生物向闽清县白樟镇横坑村民委员会承包耕地面积 100

亩、其他农田及山坡地面积 35.7485 亩、横坑村委大楼（约 600 平方

米）和操场（包含四边防坡面和村部原废旧碾米厂）。 



（1）请说明迈新生物承包土地的租金金额、付款安排，并分别

说明承包耕地、其他农田及山坡地、横坑村委大楼、操场的目的。 

（2）承包土地的主要用途是从事动植物养殖和生物血清制品的

研发生产，而根据迈新生物的承诺，前述用途已不能实现。承包土地

的租赁期限为 25 年，请说明如提前退租所需程序及应承担的违约责

任。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请结合承包土地的地理位置、与迈新生物主要生产经营地

点的距离等，说明相关地点作为会议中心的原因和合理性。 

12.请补充披露迈新生物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

等主要无形资产的取得方式和时间、使用情况、使用期限或保护期、

最近一期期末账面价值，以及上述资产对迈新生物生产经营的重要程

度。 

13.迈新生物的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第二类医疗器械

经营备案凭证，福州戴诺斯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以及 Lumatas Biosystems, Inc.的销售许可证已过有效期。

请说明前述经营资质及许可未申请续期或重新申请的原因和障碍，以

及对迈新生物生产经营的影响。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迈

新生物在评估基准日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39,867.20 万元，经收益法评估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本

价值为 275,687.61 万元，评估增值 235,820.41 万元，增值率 591.51%。 

（1）请补充披露迈新生物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最近三年的



变化情况及未来变化趋势等简要情况。 

（2）预测期 2021 年、2022 年、2024 年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38.43%、

70.28%、33.74%，请结合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研发新产品的进展及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销售的区域性、公司市场占有率、同行业公

司情况、行业发展状况等，说明预测 2021 年、2022 年、2024 年收入

增长比率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 

（3）请结合迈新生物近五年毛利率、公司市场占有率、同行业

公司情况、行业发展状况等，说明预测期毛利率一直高于 86%的依据

及合理性。 

（4）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18 年度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分别为 5.67%、7.42%，请说明未来现金流估算不考虑研发费用支出

的原因及合理性。 

（5）2019 年度、2018 年度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以下简称“销

售费用占比”）比例分别为 32.95%、29.39%，销售费用占比呈增长趋

势，而预测期 2020 年销售费用占比为 30.32%，此后呈下降趋势。请

结合迈新生物的销售政策、销售费用占比历史变动趋势等，说明预测

期销售费用占比低于 2019 年度且呈下降趋势的合理性。 

（6）2019 年度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以下简称“管理费

用占比”）为 14.57%，预测期 2020 年管理费用占比为 14.01%，此后

维持在约 13.80%的水平。请说明预测期管理费用占比低于 2019 年度

并维持稳定的合理性。 

（7）请列示迈新生物历史营运资金的计算过程及占收入的比例，



说明预测期营运资金占收入比例确定为 36.05%的依据和合理性。 

（8）草案显示，随着标的公司未来年度业务规模的扩大，标的

公司未来年度会在目前固定资产规模基础上，不断加大对机器设备和

办公室设备等资产的投入，但预测期资本性支出为 0。请结合迈新生

物生产模式、近三年长期资产新增情况，说明预测期无资本性支出的

合理性。 

（9）请结合迈新生物历史运营现金支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最低现金保有量的估算过程，说明将货币资金和其他流动

资产合计 20,638.25 万元认定为溢余资产的确认依据和合理性。 

（10）迈新生物控股子公司福州戴诺斯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路特

斯生物系统公司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4.76%、3.85%，请结合前

述两家子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服务、历史经营业绩、公司定位和未来发

展策略等，说明对两家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的依据和合理性。 

（11）2017 年 4 月，迈新生物股权转让引入外部投资人，股权

转让价格系以迈新生物整体估值 12 亿元为基础确定。请具体说明迈

新生物引入外部投资人的目的，能否给迈新生物带来市场、渠道、品

牌或核心技术，并结合迈新生物历史业绩情况等，说明本次评估报告

的预测期营业收入、毛利率、期间费用、追加资本、折现率、溢余性

或非经营性资产等关键参数是否与 2017 年 4 月引入外部投资人的评

估报告存在差异，如存在差异，请具体说明差异原因。 

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并在 6 月 23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0 年 6 月 18 日 

 

 

 


